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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考核，以实现更高的经济效益。

（四）加强评价考核

一是健全财务指标评价体系。要

坚持动态和静态指标分析相结合的方

式，建立“日平衡、周优化、旬决策、

月分析”的生产经营预测、优化、监控、

纠偏机制，通过经济活动分析不断优

化和细化计划的编制、执行，确保市

场变动得到快速响应、生产决策得到

快速落实，进而准确总结和评价公司

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

二是健全财务管理目标评价体

系。要完善《经济责任制考核办法》，

明确考核评价的工作目标、职责分

工、工作程序、工具方法等内容。每

年度按照上下结合、分级编制、逐级

分解的程序，在沟通反馈的基础上，

建立主要工作任务考核、主要技术经

济指标考核、专业管理考核等指标体

系，分配指标权重，采取千分制计分

方法，确定确保目标、力争目标和奋

斗目标三类绩效目标值，并以签订目

标责任书的形式层层分解到公司所属

单位（部门），最终落实到装置、班组、

岗位，发挥财务管理目标评价的导向、

激励和考核作用。
（作者单位 ：中天合创能源有限责任

公司化工分公司  中天合创能源有限责任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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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未分配利润转增资本
相关账务处理探析

司个别资产负债表“未分配利润”项

目余额因投资收益的确认而增加。母

公司编制合并报表时，对收到现金股

利确认的投资收益予以抵销，借记“投

资收益”，贷记“长期股权投资”。抵销

后，子公司发放现金股利事项对母公

司合并资产负债表“未分配利润”项

目金额没有影响。

2. 子公司以未分配利润转增资本。

子公司不发放现金股利，以未分配利

润转增注册资本时，借记“利润分配”，

贷记“实收资本”或“股本”。根据现

行 2 号准则应用指南规定，子公司将

未分配利润转增资本，子公司未向母

公司提供等值现金股利或利润的选择

权，仅属于子公司自身所有者权益结

构的重分类，母公司不应确认相关投

资收益。因此母公司个别资产负债表

“未分配利润”项目余额无变化（假设

不考虑其他影响因素），不受子公司利

润分配的影响。由于母公司不作账务

处理，母公司“长期股权投资—— 投

一、目前子公司利润分配账务

处理

《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 长期股

权投资》（以下简称 2 号准则）规定 , 投

资方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长期股

权投资，应当采用权益法核算。投资

方能够对被投资单位实施控制的长期

股权投资，应当采用成本法核算。限

于篇幅，本文中提到的长期股权投资

仅限于投资方（母公司）能够对被投

资单位（子公司）实施控制，母公司对

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成本法核

算，子公司纳入母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的情况。

1. 子公司发放现金股利。子公司

借记“利润分配”，贷记“应付股利”。

母公司应按子公司宣告发放的现金股

利中按照投资比例计算属于本企业的

部分，借记“应收股利”，贷记“投资收

益”。实际收到现金股利时，借记“银

行存款”等，贷记“应收股利”。母公

段远刚■

资成本”科目无变化，但子公司实收

资本已经增加，母公司“长期股权投

资—— 投资成本”账面价值与子公司

实收资本按母公司应享有的权益比例

计算的金额将产生差额。在编制集团

合并资产负债表时，这部分差额调整

到合并报表“未分配利润”项目中。也

就是说，尽管母公司个别报表不作账

务处理，但集团合并报表中的“未分

配利润”项目中，仍然包括子公司以

未分配利润转增资本按母公司应享有

的权益比例计算的份额。

二、子公司以未分配利润转增

资本账务处理方法存在的不足

1. 母公司个别资产负债表“未分

配利润”项目反映不够客观、公允。子

公司以利润转增资本时，由于母公司

个别报表不确认投资收益，母公司个

别报表中“未分配利润”将不发生变化

（假设不考虑其他影响因素），不包括

子公司以利润转增资本中母公司按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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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应享有的那部分份额。母公司股东

作出利润分配决议时，可以依据合并

报表当年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可分配利润，或合并报表滚存的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可分配利润，或母公

司个别报表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

或母公司个别报表滚存的可分配利

润。如果母公司股东选择母公司个别

报表滚存的可分配利润作为利润分配

依据，母公司个别报表“未分配利润”

项目将不能真实反映可供分配的利润

情况。另外，母公司股东会如果作出

以未分配利润转增资本的决议，决策

依据为母公司个别报表未分配利润。

由于母公司个别报表中“未分配利润”

不包括子公司以利润转增资本时母公

司按股比应享有的那部分金额，个别

报表“未分配利润”项目将不能客观、

公允反映可转增金额。

2. 依据合并资产负债表“未分配

利润”项目分配利润可能会偏离实际。

由上述分析可知，当子公司以未分配

利润转增资本时，子公司将“未分配

利润”项目调整到“股本”或“实收资

本”项目中，合并报表后，集团合并资

产负债表中“未分配利润”项目仍然包

含这部分已经转增资本的金额（按母

公司应享有权益比例计算的份额）。子

公司这部分未分配利润已经转增为注

册资本，不可能再以现金股利的形式

分回母公司。由于母公司未作相关账

务处理，母公司个别报表“未分配利

润”中不包括子公司转增资本按母公

司占比计算的份额，而集团合并报表

中的“未分配利润”项目中包括这部分

份额。受此影响，集团合并资产负债

表中的“未分配利润”项目金额将大于

母公司实际可供分配利润的金额。如

果母公司股东作出利润分配决议时依

据合并资产负债表“未分配利润”项

目，将有可能出现“超分”的情况。假

设母公司股东会决定将合并报表中累

计滚存的归母未分配利润 100% 分配，

母公司实际可分配利润将不足分配，

无法足额上缴利润。

3. 母公司“长期股权投资—— 投

资成本”账面价值与在子公司实收资

本中的占比份额不一致。当子公司以

未分配利润转增资本时，母公司不确

认投资收益，母公司个别报表“长期

股权投资—— 投资成本”账面价值不

能进行调整，导致母公司“长期股权

投资——投资成本”账面价值与实际

在子公司实收资本中享有的占比份额

不一致。

4. 母公司长期股权股资账面价值

与计税基础存在差异。《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贯彻落实企业所得税法若干税收

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10]79 号）规

定，企业权益性投资取得股息、红利

等收入，应以被投资企业股东会或股

东大会作出利润分配或转股决定的日

期，确定收入的实现。也就是说，按

照该文规定，在子公司以利润转增资

本时，母公司需要确认投资收益，同

时调整长期股权投资计税基础。而按

照 2 号准则应用指南的规定，这种情

形不需要确认投资收益和调整长期股

权投资账面价值，从而导致长期股权

投资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不一致。《财

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清算业

务企业所得税若干问题的通知》（财税

[2009]60 号）规定，清算企业的股东分

得的剩余资产的金额，其中相当于被

清算企业累计未分配利润和累计盈余

公积中按该股东所占股份比例计算的

部分，应确认为股息所得 ；剩余资产

减除股息所得后的余额，超过或低于

股东投资成本的部分，应确认为股东

的投资转让所得或损失。根据 2 号准

则应用指南规定，子公司以利润转增

资本后，母公司个别报表不作账务处

理，股权投资成本计税基础保持不变，

将可能增大母公司的投资转让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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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企业所得税费支出。 

三、政策建议

2 号准则第八条规定，追加或收

回投资应当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成

本。据此，建议对 2 号准则应用指南

的相关政策规定进行调整。子公司以

未分配利润转增资本也应视同为子

公司各股东方同比例增加对子公司的

投资，母公司增加对子公司的长期股

权投资成本。当子公司以未分配利润

转增资本时，母公司也做相应账务处

理 ：一方面作分红处理，借记“应收

股利”，贷记“投资收益”；另一方面

作分红再投资处理，借记“长期股权

投资”，贷记“应收股利”。这样可以

增加母公司个别资产负债表“未分配

利润”项目金额，使该项目包括子公

司以利润转增资本按母公司占比计算

的金额，与合并资产负债表“未分配

利润”项目趋于一致，确保母公司的

股东作出分红决议时，母公司有足额

利润分配，母公司个别报表“未分配

利润”项目反映也更加客观、公允。同

时，可增加母公司“长期股权投资”项

目金额，使母公司长期股权投资账面

价值与计税基础保持一致，避免出现

股权转让或股权清算时多缴纳企业所

得税费的情况。
（作者单位 ：北京一轻控股有限责任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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